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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发生工伤后应当何时申请伤残鉴定？

维 权

案情简介

王某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入
职某公司，担任保安，双方签订
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21年4月
30日，月工资为4500元。1月22日，
王某在工作过程中滑倒受伤，
造成右桡骨远端骨折、左尺骨
近端骨折及左肱三头肌腱断
裂。1月23日，王某进行了复位
固定手术。2月22日，王某被认
定为工伤。2022年2月15日，王某
进行了固定装置取出手术。公司
于2022年8月单方面为王某办
理了退工登记手续，解除了与王
某的劳动关系。王某于2022年
11月申请劳动能力鉴定，12月
14 日被鉴定为因工致残八级。
医院为王某开具的病情证明单
截止日期为2022年12月14日。
2023年1月，王某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1.支付2021年1月1日
至2022年1月22日期间的工资
56896元；2.支付2022年1月23日
至2022年7月31日期间的病假
工资21863元；3.自2022年9月

1 日起恢复劳动关系至2022年
12月14日，并按病假工资标准
支付该期间的工资。

争议焦点

一、王某停工留薪期期限
的认定问题。王某认为，其骨折
病情较重，休养时间较长，停工
留薪期应为12个月。公司则认
为，王某治疗时间过长，可能存
在过度治疗，且王某拖延劳动
能力鉴定，故停工留薪期不应
为12个月。

二、公司与王某解除劳动
关系是否合法。王某认为，公司
在鉴定结论作出前解除劳动合
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恢复劳动
关系。公司则认为，王某长时间
不能正常上班，公司有权解除
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仲裁委对王某的所有请求
均予以支持。

案件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
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
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
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
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
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
重或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
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
12个月。《关于执行〈上海市工
伤保险实施办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沪人社规〔2024〕6号）第
五条规定，停工留薪期一般不
超过12个月，具体期限根据定
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伤病情诊断
意见确定。停工留薪期满12个
月，工伤人员因伤情严重或者
情况特殊、要求延长停工留薪
期的，应当在停工留薪期满前
15日内向用人单位提出书面申
请，并提交治疗工伤的相关诊
断证明材料。

本案中，王某未向用人单
位提交延长停工留薪期的申
请。结合王某提交的就医记录
和医院开具的疾病证明单，应

认定其停工留薪期为12个月，
即自2021年1月23日至2022年
1 月 22 日。法律规定停工留薪
期内原工资待遇标准不变，故
公司应按每月4500元标准支付
王某2021年1月23日至2022年
1月22日期间的工资。

王某提交的就医记录及疾
病证明单，可以证明其符合获
得病假工资的条件。公司认为
王某恶意休病假，但无证据证
实，故公司应支付 2022 年 1 月
23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期间
的病假工资。

《关于执行〈上海市工伤保
险实施办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沪人社规〔2024〕6 号）第六条
规定，工伤人员尚在停工留薪
期内或者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尚
未作出的，用人单位不得与其
解除或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本
案中，王某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作出日期为2022年12月14日，
而公司与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的
时间为2022年8月31日。公司
在王某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尚未
作出前解除劳动关系，构成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对于王
某要求自2022年9月1日恢复
劳动关系至2022年12月14日，
并按病假工资标准支付该期间
工资的请求，仲裁委予以支持。

公司认为，王某在 2022 年

2月取出内固定装置后未及时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加重了公
司负担。这涉及劳动者发生工
伤后应当何时申请伤残鉴定的
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后，经
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
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
劳动能力鉴定。《上海市劳动能
力鉴定管理办法》（沪人社规

〔2022〕31号）第七条规定，工伤
职工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
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或者
停工留薪期满（含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确认的延长期限），用
人单位或工伤职工应当及时向
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因此，劳动者
何时申请伤残鉴定，关键在于
劳动者何时处于“伤情相对稳
定”状态。由于裁判者并非医学
专家，仲裁实务中一般依据劳
动者提交的就医记录、医院出
具的疾病证明单来判断伤情是
否相对稳定。如果劳动者能提
供医院开具的疾病证明单，一般
认为其仍处于休养恢复状态；一
旦医院停止开具疾病证明单，则
可认为劳动者已痊愈。本案中，
王某的就医记录显示其受伤后
按医院安排进行手术及康复治
疗，医院为其开具病假单至
2022年12月14日。对于为何在
11月才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王
某在庭审中解释称：2022年2月
15日其进行固定装置取出手术
后，4月上海进入疫情高发期，
医院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无
法正常安排其康复治疗，导致
康复期延长，因此其并非恶意
拖延。结合王某的伤势及当时
的客观情况，仲裁委认为王某
不存在公司所称的未及时申请
伤残鉴定的情况。 （林玉莎）

监察之窗

招聘信息现地域偏见 人社力量护公平就业权
案情简介

2023 年末，嘉定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大队接到
12345市民热线反映，称某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
中涉嫌就业歧视，存在不招用某
些特定地域求职者的违法行为。
接到举报后，嘉定大队执法人员
迅速依法介入查处。

经联系反映人了解到，涉
及地域歧视的信息是由该人力
资源公司发布在对外招聘的微
信群中。执法人员通过反映人
提供的招聘信息截图，可明显
看到其中特别备注有某省已
满、某某市免等字样。执法人员
立即对反映人制作笔录并固定
相关证据。之后，执法人员联合
属地街镇上门对该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进行检查。经查，该公司
持有人力资源中介业务证照，
属有证经营。随即，执法人员找
到了负责发布招聘信息的工作
人员，就其与该公司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进行确认，同时对其
发布的招聘信息内容进行核

实，明确了反映人提供的涉嫌
地域歧视的招聘信息确为该公
司员工发布。

依据《就业服务与就业管
理规定》第七十四条等相关规
定，嘉定大队责令某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限期整改，清除微信群
中相关信息，并于 2024 年 5 月
15日对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存
在的就业歧视行为作出行政处
罚，罚款人民币5000元。

综合点评

公平就业权是社会公平正
义的核心要素之一。《就业服务
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
之规定，禁止职业中介机构发
布的就业信息中包含歧视性内
容。用人单位应尊重每一位求

职者的平等就业权利，不得基
于地域、性别、年龄等不合理因
素设置招聘门槛。

本案中，嘉定大队在接到
就业歧视的举报后高度重视，
及时联系反映人，迅速固定相
关证据，并联合属地街镇上门
调查了解案件情况，牢牢掌握
案件办理的主动权，全面调取
并固定相关证据，为后续的违
法事实认定奠定坚实基础。在
确认单位存在就业歧视的违法
行为后，根据《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
依法对单位作出行政处罚。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
大队执法人员持续与属地街镇
的沟通，实时跟进某人力资源
公司的整改落实情况，并联合
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对职业
中介机构的排查监管力度，协
同区就促中心等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加强对企业和劳动者相关
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招
聘单位杜绝地域偏见、歧视，维
护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益。

（王存 沈静慧）































































政策解读


